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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价值确认书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管理部支行（行业中心）: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天泽路16号院1号楼商业及车库用房、2号楼及3号楼办公用房房地产于2016年3月24日的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于2016年3月28日出具《评估意见函》【报告编号为：康正预评字2016-1-A-2-035号】，为贵公司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标的物之抵押额提供参考依据。依上述《评估意见函》记载，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天泽路16号院1号楼商业及车库用房、2号楼及3号楼办公用房房地产，为中联润世（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所有。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4555.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91987.22平方米。评估值为457947万元，具体评估价值详见附件《康正预评字2016-1-A-2-035号估价结果表》。
为了贵公司更好地防范、控制信贷风险，及时掌控抵押物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按照贵公司要求，我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了复估，价值时点为2019年4月5日。经与中联润世（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不动产权利人）确认，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2019年4月5日下的装修、使用状况，用途等与价值时点2016年3月24日无变化。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分析，对比两价值时点（2016年3月与2019年4月），估价对象周边商业、车库、办公用房房地产价值等，我们认为原估价报告所记载的估价对象北京市朝阳区天泽路16号院1号楼商业及车库用房、2号楼及3号楼办公用房房地产于本《房地产抵押价值确认书》所载价值时点2019年4月5日的市场价值，不低于原《评估意见函》[康正预评字2016-1-A-2-035号]中所记载的评估价值水平（2016年3月该部分房地产市场价值     万元）。

（此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五日

附：
康正评字2016-1-A-2-035号估价结果表
	抵 押 物 名 称
	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朝阳区天泽路16号院1号楼-4至3层101商业、车库及设备用房
	42665.83
	6751.18
	107591
	25218
	15899
	3726
	123490
	28944

	北京朝阳区天泽路16号院2号楼办公用房
	27631.35
	4372.22
	168662
	61040
	18523
	6704
	187185
	67744

	北京朝阳区天泽路16号院3号楼4至14层401办公用房
	21690.04
	3432.1
	132731
	61194
	14541
	6704
	147272
	67898

	合计
	91987.22
	14555.5
	408983
	48963
	457947

	大写金额
	肆拾亿零捌仟玖佰捌拾叁万元整
	肆亿捌仟玖佰陆拾叁万元整
	肆拾伍亿柒仟玖佰肆拾柒万元整

	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457947

	大写金额
	肆拾伍亿柒仟玖佰肆拾柒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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